
學務管理科業務報告 

教務業務： 

1. 102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29 日為補救教學學習成長測驗,所屬個案名單學

生完成施測之比率需達 95％以上。對象:個案名單學生(非全部學生)。建議寒假期

間若能安排學生施測盡早規劃安排，避免開學後安排施測困難。 

2. 妥善規劃各個課輔方案之開課，縣免費課輔、補救教學(原攜手計畫、

教育優先區)及國小課後照顧等計畫，原則上各校自行規劃安排上課時間與行事

曆，所有課輔方案為不影響學生受教權，可以先開始上課，不需等核定經費函，

新學期起任何一項計畫皆於學期末結案核銷，以學生學習需求與家長時間配合為

最大考量。已經連續多年有學校期末提早放學，造成家長反彈見諸報章媒體或縣

長信箱，也造成教育部對本縣不諒解。請學校調查家長接送需求，依家長情形規

劃開班辦理。 

3. 教育部統合視導要求補救教學經費執行需達 98%以上，新學期將以此標

準檢視各校各項課輔方案節餘款，超過者請學校提出說明。 

4. 各個課輔方案皆不得於午休、早休辦理。縣課輔與補救教學均於辦法中

明文規定。課後照顧本府亦於 101 年 12 月 13 日（四）全國課後照顧會議中提出

疑義，教育部次長陳益興當場裁示，課後照顧方案午休時間不得支領鐘點費。會

議紀錄後函送各校並副知審計室。 

5. 102 年起，所有現職教師需取得教育部規劃之 8 小時補救教學知能研習

證明，請各校開校內線上研習 4 小時核與教師，實體研習部分將只開 4 小時分科

部分，不再開完整 8 小時。 

6. 課後照顧服務編班，以每班人數 15 至 29 人為原則，無法降低。國小可

考慮向家庭教育中心申辦夜光天使，可執行到晚間 8 點，含晚餐費。 


